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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127022� � � � � � � � � � � �债券简称：恒逸转债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逸转债” 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简称：恒逸转债

2、债券代码：127022

3、可转债面值：100元/张

4、回售价格：100.41元/张（含息、税）

5、回售条件触发日：2025年1月3日

6、回售申报期：2025年1月24日-2025年2月7日

7、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5年2月12日

8、回售款划拨日：2025年2月13日

9、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5年2月14日

10、回售申报期间“恒逸转债”将暂停转股

11、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不是变更募投项目的回售，“恒逸转债” 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

进行回售

12、风险提示：

（1）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0.41元/张（含息、税）卖出持有的“恒逸转债” 。 截至本公

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恒逸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

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在“恒逸转债”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

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

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

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的股票自2024年11月22日至

2025年1月3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恒逸转债”转股价格（9.20元/股）的70%，

且“恒逸转债”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恒逸转债” 的有条件回售

条款生效。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现将“恒

逸转债”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情况概述

（一）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

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

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

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

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二）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3×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3：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 指计息天数，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算头不算

尾）。

其中，i=1.50%（“恒逸转债”第五个计息年度，即2024年10月16日至2025年10月15日的票

面利率），t=100天（即2024年10月16日至2025年1月24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5年1月24日为

回售申报期首日）。

计算可得：IA=100×1.5%×100/365=0.41元/张，由上可得“恒逸转债” 本次回售价格为

100.41元/张（含息、税）。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和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于持有“恒逸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

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

缴所得税，回售实际可得为100.328元/张；对于持有“恒逸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

RQFII），暂免征所得税，回售实际可得为100.41元/张；对于持有“恒逸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

应自行缴纳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可得为100.41元/张。

（三）回售权利

“恒逸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恒逸转债” 。 “恒逸转债” 持有人有权

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一）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应当在满足回售条件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回售公告，此后在回售期结束前每个交

易日披露1次回售提示性公告。 公告应当载明回售条件、申报期间、回售价格、回售程序、付款方

法、付款时间、回售条件触发日等内容。 回售条件触发日与回售申报期首日的间隔期限应当不超

过15个交易日。 公司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

（二）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5年1月24日-2025年2月7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 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如果

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

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 在回售款划拨日之前，如已申报回售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三）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恒逸转债” ，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2025年2月12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5年2月13日，

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2025年2月14日。 回售期满后， 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

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恒逸转债”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恒逸转债” 持有人

发出交易或者转让、转托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业务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或者转

让、回售、转托管。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关于实施“恒逸转债”回售的申请；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法律意见书；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有关事项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703� � � � � � �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5-005

证券代码：127022� � � � � � � �债券简称：恒逸转债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逸转债” 回售期间

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7022

债券简称：恒逸转债

转股起止时间：2021年4月22日至2026年10月15日

暂停转股时间：2025年1月24日至2025年2月7日

恢复转股时间：2025年2月10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522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10月 22� 日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

200,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1027号”文同意，公司2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0年11月16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恒逸转债” ，债券代码“127022” 。

（三）转股期限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4月22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2026

年10月15日）止。

二、可转债暂停转股情况

公司的股票自2024年11月22日至2025年1月3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 “恒

逸转债”（转股价格9.20元/股)的70%，且“恒逸转债” 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根据《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恒逸转债”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回售的，应当暂停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恒逸转债”在回售申报期间将暂停转股，即自2025年1月

24日开始暂停转股,暂停转股期为五个交易日,至2025年2月7日止。 自回售申报期结束的次一

交易日(即2025年2月10日)起，“恒逸转债”恢复转股。

上述暂停转股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关注。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603567� � � � � � �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2025-001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拟中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哈尔滨

珍宝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珍宝” ）和黑龙江省松花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松花江医药” ）参与了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和全国中成药采购联

盟集中带量采购（首批扩围接续）的投标。根据全国中成药联合采购办公室（以下简称

“联合采购办公室” ）2024年12月30日发布的 《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拟

中选结果公示》，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哈珍宝和松花江医药部分产品拟中选本次集中带

量采购。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中选药品基本情况

1、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中标情况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包装数

量

拟中选价格 采购周期 适应症

血栓通胶

囊

胶囊剂

每 粒 装

0.18g (含三

七 总 皂 苷

100mg)

24粒 27.15元/盒

自本次中选结果执

行之日起至2027年

12月31日

活血祛瘀，通脉活络。 用于脑络

瘀阻引起的中风偏瘫心脉瘀阻

引起的胸痹心痛;脑梗塞，冠心

病心绞痛见上述证候者。

注射用炎

琥宁

注射剂 200mg 1支 0.98元/支

自本次中选结果执

行之日起至2027年

12月31日

用于病毒性肺炎，病毒性上呼吸

道感染等。

消栓口服

液

合剂 每支装10ml 10支 51.40元/盒

自本次中选结果执

行之日起至2027年

12月31日

补气活血通络。用于中风气虚血

瘀证，症见半身不遂、口舌歪斜、

言语謇涩、气短乏力、面色?白，

缺血性中风见上述证候者。

双黄连注

射液

注射液 每支装20ml 1支 15.00元/支

自本次中选结果执

行之日起至2027年

12月31日

清热解毒，清宣风热。 用于外感

风热引起的发热、咳嗽、咽痛。适

用于病毒及细菌感染的上呼吸

道感染、肺炎、扁桃体炎、咽炎

等。

注：（1）公司本次申报的血栓通胶囊规格为24粒/盒、12粒/盒、20粒/盒、36粒/盒，

其中24粒/盒为本次报价代表品。 公司本次申报的双黄连注射液20ml及注射用双黄连

（冻干）600mg为同一采购组产品，本次报价代表品为双黄连注射液20ml。

（2）拟中选企业产生后，拟中选企业报价代表品申报价或其接受的议价价格，即

为报价代表品拟中选价格；该企业“供应清单” 内其他产品按报价代表品的降幅等比

下调价格，形成非报价代表品拟中选价格。 拟中选的报价代表品与非报价代表品均作

为拟中选产品，参与协议采购量分配。

（3）上述品种的中选价格及中选数量均以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最终数据为准。

（4）按照相关规定，采购周期内采购协议每年一签。 续签采购协议时，约定采购量

原则上不少于各地该中选药品上年约定采购量。

2、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首批扩围接续）中标情况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包装数

量

拟中选价格 采购周期 适应症

注射用血

塞通(冻干)

冻 干 粉

针剂

每支装100mg 1支 7.42元/支

自本次中选结果执

行之日起至2027年

12月31日

活血祛瘀，通脉活络。用于中

风偏痛、 瘀血阻络及脑血管

疾病后遗症、 胸痹心痛、视

网膜中央静脉阻塞属瘀血阻

滞证者。

舒血宁注

射液

注射剂

每支2ml, 折合

银杏叶提取物

为7.0mg (含总

黄 酮 醇 苷

1.68mg;含银杏

内酯0.28mg)

1支 4元/支

自本次中选结果执

行之日起至2027年

12月31日

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用于

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 冠心

病，心绞痛，脑栓塞，脑血管

痉挛等。

双黄连口

服液

合剂

每1毫升相当于

饮片1.5克,每支

装10毫升 (无蔗

糖)

10支 19元/盒

自本次中选结果执

行之日起至2027年

12月31日

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外

感风热所致的感冒， 症见发

热、咳嗽、咽痛。

注：（1） 公司本次申报的注射用血塞通 （冻干） 规格为每支装100mg、 每支装

200mg、每支装400mg，其中100mg为本次报价代表品。 本次申报的双黄连口服液的

规格为10支/盒、6支/盒，其中10支/盒为本次报价代表品。

（2）拟中选企业产生后，拟中选企业报价代表品申报价或其接受的议价价格，即

为报价代表品拟中选价格；该企业“供应清单” 内其他产品按报价代表品的降幅等比

下调价格，形成非报价代表品拟中选价格。 拟中选的报价代表品与非报价代表品均作

为拟中选产品，参与协议采购量分配。

（3）上述品种的中选价格及中选数量均以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最终数据为准。

（4）按照相关规定，采购周期内采购协议每年一签。 续签采购协议时，约定采购量

原则上不少于各地该中选药品上年约定采购量。

二、此次拟中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拟中标产品2023年度及2024年前三季度销售收入及占比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2023年度销售收入

（万元）

占2023年度医药工

业板块营业收入比

例（%）

2024年前三季度销售

收入（万元）

占2024年前三季度医药

工业板块营业收入比例

（%）

血栓通胶囊 13,425.57 6.79 27,997.67 15.90

注射用炎琥宁 32,072.96 16.23 41,242.72 23.50

消栓口服液 - - - -

双黄连注射液 22,552.76 11.41 11,377.98 6.50

注射用血塞通(冻干) 61,542.04 31.15 52,431.00 29.80

舒血宁注射液 11,626.04 5.88 7,686.99 4.40

双黄连口服液 3,207.26 1.62 843.82 0.50

注：上述产品中消栓口服液前期无销售。

公司血栓通胶囊为独家通用名产品，国家二级中药保护品种。 公司注射用血塞通

（冻干）及双黄连口服液2021年12月未中选湖北省中成药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对其

在湖北联盟地区的销售产生较大影响，此次拟中选，有利于恢复并进一步提升联盟地

区市场份额。

本次药品集中采购是全国中成药联合采购办公室组织的全国中成药集中带量采

购，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

购量。 若拟中选产品确定中选、签订购销合同并实施，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相关产

品的销售，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具有积极的

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一）《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拟中选结果公示》 公示期为2024年12

月31日至2025年1月3日，中选结果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本次拟中选产品相关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后续事项及对公司的影响程度尚

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00979� � � � �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2025-002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5年1月2日收到

监事谭果黎女士的书面辞职信，谭果黎女士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职务。

谭果黎女士申请辞去监事职务未造成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

对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产生影响。 其辞职信自送达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谭果黎女

士在任职期间，始终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监事会对其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88603� � � � �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2025-001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退出拉萨金鼎

及所涉项目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为有序退出存量投资项目，提升公司经营质量，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爱众资本退出拉萨金鼎及所涉水电站项目公司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爱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爱众资本” ）先将持有的5家水电站

项目公司的33.33%股权转让给拉萨金鼎兴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拉萨金鼎” 或“合伙企业” ），再将所持有拉萨金鼎的全部份额转让给国民信

托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代表“国民信托·金鼎1号单一资金信托” ，简称“国民信

托”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退出拉萨金鼎及所涉项目公司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104）。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爱众资本分别与拉萨金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与国民信托、拉萨金鼎、

四川恒顺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订《拉萨金鼎兴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与四川能投金鼎产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鼎集团” ）签订《关于〈拉萨金鼎兴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财产

份额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书》，与公司、金鼎集团、成都金鼎保能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简称“金鼎保能” ）、四川金鼎产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鼎基金” ）、拉萨金鼎、四川恒顺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关于〈拉萨金鼎兴

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书》。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合同》主要内容

转让方（简称“甲方” ）：爱众资本；受让方（简称“乙方” ）：拉萨金鼎

1．转让标的：水富泓力发电有限公司33.33%股权、盐津撒渔沱发电有限公司

33.33%股权、盐津恒力发电有限公司33.33%股权、盐津燕子坡发电有限公司33.33%

股权、宜宾张窝发电有限公司33.33%股权。

2.转让价款：9,487.00万元人民币

3. 支付时间及方式：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2年内通过转账支付方式付清， 其中

2025年3月20日前支付4,700.00万元、2026年3月20日前支付4,787.00万元。

4.股权转让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乙方受让股权转让标的后，标

的企业原有的债权、债务由本次股权转让后的标的企业继续享有和承担。

5.股权交割事项：本合同生效之日为股权转让标的交割日；自交割日起，股权转

让标的相关的全部权利和义务、收益和风险均由乙方享有和承担。

6.违约责任：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

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股权转让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

失。

7.特别约定：若2024年12月31日前，金鼎集团与乙方未能按照约定条件签署转

让协议并生效，或生效后变更转让协议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甲方解除本合

同造成乙方损失的，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 甲、乙双方按照标的企业在本合

同生效之日的状况转/受让股权转让标的， 甲方不对股权转让标的价值作出任何承

诺或保证。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与股权转让标的相关的一切风险均由乙方承担，甲

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拉萨金鼎兴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

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爱众资本；乙方（受让方）：国民信托；丙方（合伙企业）：拉萨

金鼎；丁方：四川恒顺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

人）

1.转让标的：甲方所持有的合伙企业的全部份额。

2.转让价格：252,105,333.94元人民币

3.支付期限及价款：2026年3月31日前支付27,130,000.00元；2027年3月31日前

支付75,000,000.00元；2028年3月31日前支付75,000,000.00元；2029年3月31日前

支付74,975,333.94元。

4.权益交割：本协议生效之日为转让标的交割日，自该日起（含该日），转让标的

相关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盈利和亏损、收益和风险均由乙方享有和承担。甲方将所持

合伙企业份额转让给乙方的对价，包括了甲方对合伙企业的全部权益（包括甲方对

丙方的应收股利）。

5.期间损益及或有收益的享有及承担：评估基准日至合伙份额交割日期间的新

增盈利归乙方享有、新增亏损由乙方承担。 对于截至本协议生效日的合伙企业的资

产（包括或有收益），如果除《评估报告》列明资产外，还有其他资产（包括或有收

益），则其权益归乙方所有。

6.违约责任：本协议书一经生效，各方应当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书的规

定全面履行义务，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书的规定承担责任。

7.协议生效及其他：本协议在满足以下条件后生效：经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执

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各方公章。如本协议与为本次

合伙份额变更工商登记而签署的其他法律文件不一致的，均以本协议的约定为准。

（三）《关于〈拉萨金鼎兴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财产份额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爱众资本；乙方：金鼎集团

乙方作为国民信托的委托人，就甲方与国民信托《转让协议》补充如下：

1.关于《转让协议》中受让人的付款义务：如果国民信托不能按照《转让协议》

的约定按期支付甲方合伙份额转让价款时，甲方有权向乙方主张责任。

2.合伙企业收购五家水电站公司股权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的约定：如拉萨金鼎

不能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支付上述五家水电站公司股权转让价款时，甲方有

权向乙方主张责任。

3.若5家水电站项目作为底层资产发行公募REITs成功，则除应不晚于2029年3

月31日前分四次支付转让价款支付进度外， 应于公募REITs发行成功之日起2年内

付讫甲方所持拉萨金鼎全部份额的转让价款。

4.其他事项的约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与本次转让标的相关的一切风险，甲

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关于〈拉萨金鼎兴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财产份额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1：公司；甲方2：爱众资本；乙方：金鼎集团；丙方：金鼎保能；丁方：金鼎基

金；戊方1：拉萨金鼎；戊方2：四川恒顺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就该项转让相关事宜，各方就相关事项补充确认如下：

1.拉萨金鼎依据相关协议向金鼎保能支付预期投资收益，包括分红及咨询费。

2.金鼎保能已收到退出合伙企业应收的全部款项。甲方、乙方不存在一切应付未

付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能有序退出存量投资项目，提升公司经营质量，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4日

证券代码：002634� � �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1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

暨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

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1月3日，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新增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

事项的涉案金额合计约为14,029.37万元， 涉案金额累计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2.81%。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方/仲裁申

请人

被起诉方/仲裁被

申请人

案号 案由

涉案金额

（元）

是否涉及

财产保全

目前进展

情况

1

扬州高凡广告

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2024)苏

1091�民初

2852号

买卖合同纠纷 105,997.00 - 待审理

2

河南硅烷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2024)苏

1091�民初

2853号

买卖合同纠纷 5,213,416.41 - 待审理

3

江苏达瑞思新

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2024）苏

1091民初

2854号

买卖合同纠纷 36,655.00 否 已撤诉

4

拉普拉斯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被告一：扬州棒杰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被告二：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4）粤

0310民诉前

调9214号

买卖合同纠纷

85,417,

748.00

是 待审理

5

无锡江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扬州棒杰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被告二：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4)苏0214

诉前调11237

号

买卖合同纠纷

49,492,

552.00

是 待审理

6 李**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扬劳人仲字

[2024]第770

号

劳动报酬争议 27,340.45 否 待审理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2025年1月3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

裁事项。

三、已披露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月3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披露诉讼、 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前次披露已结案案件，不再列出）：

序

号

起诉方/仲

裁申请人

被起诉方/

仲裁被申请

人

案号 案由

涉案金

额（元）

是否涉

及财产

保全

案件

状态

诉讼/裁定结果

1

苏州湛清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被告一：扬

州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

公司

被告二：棒

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2024)苏

1091�民初

2503号

买卖合同

纠纷

409,

321.02

是

一审已

判决

一、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苏州

湛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货

款人民币404890元及逾期

付款利息。 二、驳回原告苏

州湛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诉讼请求。 三、6357

元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由

扬州棒杰承担

2

中国外运长

江有限公司

扬州分公司

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2024)苏

1091�民初

2200�号

买卖合同

纠纷

600,

770.08

是

一审已

判决

一、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

外运长江有限公司扬州分

公司支付运费586416.88元

及违约金;二、由扬州棒杰

承担8428元诉讼费及保全

费

3

多氟多新材

料股份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2024）

苏1091民

初2197号

买卖合同

纠纷

2,550,

861.95

是

一审已

判决

一、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多氟

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给

付货款2536918.26元及违

约金;二、由扬州棒杰承担

32207元受理费及保全费

4

联仕新材料

（苏州）股

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扬

州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

公司

被告二：浙

江棒杰控股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4)苏

1091�民初

2342号

买卖合同

纠纷

2,594,

395.64

是

一审已

判决

一、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联

仕新材料(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货款2144974.35�

元。

二、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联仕新

材料(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三、

27782元受理费及保全费

扬州棒杰承担。

5

广州蓝海机

器人系统有

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2024）

苏1091民

初2198号

买卖合同

纠纷

12,208,

079.80

是

一审已

判决

一、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广

州蓝海机器人系统有限公

司给付货款4932279.8元及

逾期付款违约金；二、驳回

原告广州蓝海机器人系统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三、54048元受理费保

全费由被告承担

6

江苏合力工

业车辆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2024）

沪1091民

初2201号

买卖合同

纠纷

303,

436.00

否

一审已

判决

一、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江

苏合力工业车辆有限公司

给付货款288550元;二、被

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江苏合

力工业车辆有限公司给付

违约金4410元；三、驳回原

告江苏合力工业车辆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

2926元案件受理费扬州棒

杰承担

7

江苏福厚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被告一：扬

州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

公司

被告二：棒

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被告三：浙

江棒杰控股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4)苏

1091�民初

2223�号

买卖合同

纠纷

216,

139.98

否

一审已

判决

一、原告江苏福厚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与被告扬州棒杰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年2月25日签订的

《采购框架合同》及2024

年4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

议》于2024年11月15日解

除；二、被告扬州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

告江苏福厚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给付货款175628元及

逾期付款违约金;三、驳回

原告江苏福厚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2271元案件受理费由

扬州棒杰承担。

8

扬州杰创广

告有限公司

被告一：扬

州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

公司

被告二：棒

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2024)苏

1091�民初

2397号

买卖合同

纠纷

118,

052.50

否

一审已

判决

一、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扬州

杰创广告有限公司人民币

116422.5元及逾期付款利

息；二、1331元案件受理费

由被告承担

9

无锡尚品高

自动化设备

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2024）

苏1091民

初2203号

买卖合同

纠纷

720,

000.00

是

一审已

判决

一、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无

锡尚品高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支付货款54万元；二、

7290元的案件受理费由扬

州棒杰承担。

10

武汉帝尔激

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2024）

苏1091民

初2205号

买卖合同

纠纷

5,952,

000.00

是

一审已

判决

一、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武

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货款4464000元

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二、

47512元案件审理费由被

告承担

11

苏州昊建自

动化系统有

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2024)苏

1091�民初

2402号

买卖合同

纠纷

3,507,

526.43

是

一审已

判决

一、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苏

州吴建自动化系统有限公

司验收款3484374.7元及

逾期付款利息;二、39860

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12

安徽华中半

导体材料有

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2024）

苏1091民

初2199号

买卖合同

纠纷

3,095,

182.75

否

一审已

判决

一、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安

徽华中半导体材料有限公

司支付货款1756039.75元

及利息;二、17906元案件

受理费由扬州棒杰承担

13

江苏泰太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被告一：扬

州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

公司

被告二：棒

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2024）

苏1091民

初2202号

买卖合同

纠纷

583,

132.00

否

一审已

判决

一、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江

苏泰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支付货款564400元及相

应利息;二、4816元案件受

理费被告承担

14

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艾**

（2024）

苏1091民

初2252号

劳动争议

按照8,

608.14

元/月继

续履行

劳动合

同

否

一审已

判决

一、确认原告扬州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艾

**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24

年7月11日解除，双方于

2023年7月13日签订的劳

动合同不再履行。 二、案件

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为5

元，由被告负担。

15

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付**

（2024）

苏1091民

初2253号

劳动争议

按照10,

776.81

元/月继

续履行

劳动合

同

否

一审已

判决

一、确认原告扬州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付

**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24

年7月11日解除，双方于

2023年7月14日签订的劳

动合同不再履行。 二、案件

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为5

元，由被告负担。

16 徐**

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扬劳人仲

案字

[2024]第

564号

社会保险

待遇及福

利-工伤

保险

18,

883.42

否

已结

案，公

司已履

行完毕

支付义

务

已判决，判决扬州棒杰支付

停工留薪期工资、伙食补助

费、医院护理费，共计7,

856.28元

四、财产保全情况

（一）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截至2025年1月3日， 因所涉诉讼案件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被保全主体 银行账户名称 银行账户号码 账户类型 影响金额

1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支行 5183****0832 基本户 11,316,754.01

2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紫金农商银行**分

行营业部

3201****8588 一般户 33,105.56

3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支行 4035****6681 一般户 25,933.13

4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支行

3205****2442 一般户 0.03

5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华夏银行**支行 1245****4202 一般户 2,532.40

6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支

行

5129****0002 一般户 511.62

7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浦发银行**分行 1941****2790 一般户 4,273.89

8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浙商银行**分行营

业部

3050****0698 一般户 14,587.21

9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分行 5129****0000 一般户 3,851.44

10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支行

1055****5876 一般户 2,842.48

11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苏州银行****营业

部

5114****1514 一般户 6,854.33

12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分行 2066****7421 一般户 0

13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分行 2066****1091 一般户 827.56

14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分行 2066****6472 一般户 11,552.50

15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分行 1547****0014 一般户 3,875.65

16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江苏银行*****支行 9018****0434 一般户 1,230.96

17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无锡农商行**分行 0198****7849 一般户 1,706.23

18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

支行

3711****9429 一般户 386.84

19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支行 7508****0413 一般户 69,811.53

20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分行

6382*3733 一般户 0.80

21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分行营

业部

3225****6102 一般户 9,896.44

22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分行营

业部（美元）

3225****4415 一般户 34.8美元

23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分行

8901****8396 一般户 24,400.10

24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分行

8901****9097 一般户 0

25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支行 3010****2573 一般户 1.62

26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分行 2066****4981 一般户 1,432,495.42

27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支行 2067****9082 一般户 123.36

28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支行 0808****1641 一般户 2,723.87

29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分行

营业部

0901****6623 一般户 448.56

30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分行

营业部

0901****7335 一般户 22.22

31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支行营

业部

5179****1583 一般户 376.07

32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支行 5129****0801 一般户 229.02

33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

支行

3711****9265 一般户 644.56

34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

支行

3711****0603 一般户 1,113.04

35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支行 7508****1549 一般户 66.51

36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农商行**支行 0706****3301 一般户 934.99

37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农商行**分行 0198****6253 基本户 148,016.13

38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农商行***支行 0198****1805 一般户 247.85

39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支行

1055****5520 一般户 994.19

40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支行

1055****7229 一般户 38.82

41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支行（美元户）

5505****0261 一般户 1.94美元

42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分行营

业部

3050****5588 一般户 126,729.51

43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分行营

业部（美元户）

3050****5143 一般户 0.32美元

44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支行

（美元户）

7508****3628 一般户 17,518.63美元

45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分行营

业部

9550****0147 一般户 18,922.95

46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支行 3256****9050 一般户 65.89

47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农商行**分行 0188****9873 一般户 1,236.39

48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工行****支行 1102****3406 一般户 349.18

49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支行 8112****6741 一般户 0.00

50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支行 1245****3480 一般户 0.00

51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分行

1208****2341 一般户 310.09

52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营业

部

3649****3067 一般户 3,280.94

53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义乌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支行

2010****9219 基本户 7,110.07

54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

支行

3711****9347 一般户 4.74

55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浙商银行****营业

部

3050****1449 一般户 2,242.53

56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分行 3560****9339 一般户 787.97

57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南京银行****支行 0808****1700 一般户

30,000,000（存

单-银票保证金）

58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南京银行****支行 0808****1653 一般户 757.22

注： 第22、41、43、44项均为美元结算账户， 账户中实际被冻结金额合计为17,

555.69美元，按照2025年1月3日汇率换算为人民币128,312.78元。

如上表所示，截至2025年1月3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3,000万元存单-银票保

证金(受限资金)及1,341.35万元(非受限资金)银行存款，合计4,341.35万元，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仅为3.96%。 且上述被冻结银行账户非公司各板

块业务开展结算唯一账户，公司仍能通过其他银行账户正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 针

对银行账户被冻结相关问题，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方进行沟通,争取尽快解决相关

纠纷事宜，从而解除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状态。

（二）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情况

1、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被冻结股权的

公司名称

执行法院 执行裁定文号 被执行人

被冻结股

权认缴出

资额

财产保

全金额

申请冻结方

1

浙江棒杰数码

针织品有限公

司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

（2024）沪

0101执保2481

号

浙江棒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2,646

海通恒信国际融

资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2

江山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江苏省昆山市

人民法院

（2024）苏

0583民初

20393号

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82,000 950

昆山市富乐化工

有限公司

3

扬州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广东省深圳市

坪山区人民法

院

(2024)粤0310

执保6835号

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50,000

8,

541.77

拉普拉斯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注：（1）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

比例为100%；

（2）公司控股子公司棒杰新能源持有江山棒杰50.6173%股权，江山棒杰为公司

控股二级子公司。 棒杰新能源持有的江山棒杰100%股权被冻结；

（3）公司控股子公司棒杰新能源持有扬州棒杰99.0099%股权，扬州棒杰为公司

控股二级子公司。 棒杰新能源持有的扬州棒杰100%股权被冻结。

2、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有关的涉诉事项

（1）本次公司持有的棒杰针织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诉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

（2024）沪0101民初20357号]，申请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详情

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补充后）》（公告

编号：2024-087）。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进入开庭审理阶段。

（2）本次江山棒杰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昆山市富乐化工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

苏0583民初20393号]，申请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详情见公司

于2024年12月5日披露的 《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85）。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在审理中，尚未判决。

（3）本次扬州棒杰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4）粤0310民诉前调9214号]，申请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

所致，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1月4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02）。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进入开庭审理阶段。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及风险

提示

1、因新增诉讼、仲裁事项需支付委托律师及相关诉讼费用，将导致公司管理费

用增加。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取得终审判决、裁决结果或尚未执行完毕，其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

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数据须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2、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

公司的合法权益，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

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002634� � �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2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及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下属子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棒杰新能源” ）持

有的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棒杰” ）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普拉斯” ）诉扬州棒杰、棒杰新能源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粤0310民诉前调9214号]，申请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

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法院” ） 采取保全措施所致。 棒杰新能源持有的扬州棒杰

100%股权被冻结， 案件涉及的财产保全金额为85,417,748元。 若棒杰新能源及扬

州棒杰后续未能与申请冻结方协商和解或未能偿还相关债务，则被冻结的股权可能

面临对应85,417,748元部分被司法拍卖的风险。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公开渠道查询，并结合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粤0310民诉前调9214

号]，获悉下属子公司棒杰新能源持有的扬州棒杰股权被司法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基本情况

被冻结股权的公

司名称

执行法院 执行裁定文号 被执行人

被冻结股权认缴

出资额（万元）

申请冻结方

扬州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坪

山区人民法院

(2024)粤0310执

保6835号

棒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50,000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公司控股子公司棒杰新能源持有扬州棒杰99.0099%股权，扬州棒杰为公司

控股二级子公司。 棒杰新能源持有的扬州棒杰100%股权被冻结， 根据 《民事裁定

书》[（2024）粤0310民诉前调9214号]，本次财务保全裁定载明金额为85,417,748

元。

二、与本次新增公司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有关的涉诉事项

结合经公开渠道查询所得信息以及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

裁定书》[（2024）粤0310民诉前调9214号]，本次扬州棒杰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拉

普拉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 棒杰新能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

（2024）粤0310民诉前调9214号]，申请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

所致。 案件详情如下：

据《起诉状》称，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扬州棒杰于2023年2月签署了

《采购合同》，《采购合同》项下，双方陆续签署了三份《采购订单》。 采购金额共计

为208,040,000元。 经扬州棒杰确认，设备已全部安装调试完毕，设备功能运行正常

并交付生产使用。 2024年9月23日拉普拉斯向扬州棒杰发出《通知函》，催告扬州棒

杰在收到《通知函》后7日内支付全部设备的验收款62,412,000元，扬州棒杰至今

仍未支付。 同时，根据合同约定扬州棒杰应向拉普拉斯支付验收款的逾期违约金2,

201,748元。结合目前扬州棒杰涉及多起诉讼等情况，因此拉普拉斯请求扬州棒杰一

次性支付设备剩余质保金20,804,000元。 2024年7月15日前，棒杰新能源为扬州棒

杰的唯一股东。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棒杰新能源应当对扬州棒杰的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进入开庭审理阶段。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进入开庭审理阶段，在未经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

判决并生效之前，公司被冻结的子公司股权暂无被司法拍卖的风险，上述子公司股

权司法冻结事项暂时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也不会导致公司对上

述子公司股权的所有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正积极协调，妥善处置该事项，并将及

时披露进展情况。

四、消除风险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积极协调，妥善处理本次子公司股权被冻结事项，与申请冻结方进行和

解协商，争取早日解除被冻结股权。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的后续进展，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部

门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